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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建不动产的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2017 年 10 月 26 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 NFJR 项目的议

案》，批准本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

行”）以“统谈分签”方式在广州市内分别购建不动产，共同打造“中

国人寿南方金融中心”。请详见本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7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拟购建不动产的关联交易公告》（临 2017-045）。 

一、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2018年 2 月 28日，本公司广东省分公司通过网上竞拍方式取得

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国际金融城起步区 AT090957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并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签订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合同》”）。 

二、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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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让土地 

本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竞得的 AT090957 地块坐落于广州市天河区

广州国际金融城起步区，面积为 8,825.85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零售

商业用地、餐饮用地及商务金融用地。土地出让年期为 50 年，自交

付土地之日起算。 

（二）出让价款及付款方式 

本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竞得的 AT090957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价款为人民币 164,286 万元。 

本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应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一次

性付款上述出让价款，并应在按《出让合同》约定付清全部出让价款

后，持《出让合同》和出让价款缴纳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出让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三）合同生效 

《出让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已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自双

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三、其他事项 

本项目系本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与广发银行以“统谈分签”方式在

广州市内分别购建不动产。本次交易资金来源、定价原则、交易目的

及对本公司的影响详见本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拟购建不动产的关联交易公告》（临 2017-045）。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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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3 月 12日 


